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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建議收購事項之諒解備忘錄

本公佈乃江山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

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

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作出。

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本公司與由五名個別人士及一家公司組成之賣方

（統稱「賣方」，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並與彼等概無關連）及目標公司（定義

見下文）訂立無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，據此，本公司同意向賣方收購目標公司全

部股權（「建議收購事項」）。

目標公司埃菲生（玉門）太陽能發電有限責任公司（「目標公司」）為有權於中華人民

共和國西北部甘肅省開發 30兆瓦光伏發電站之項目公司。建議收購事項須待進行

盡職審查及落實建議收購事項條款後方告作實。建議收購事項如得以落實，可能

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。於本公佈日期，建議收購事項

之條款（包括代價）尚未落實。本公司就建議收購事項訂立具約束力之協議時，將

遵守上市規則之相關規定。

誠如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報所述，本公司正在物色新投資及業務機遇。由於光伏

發電站有助保護環境並為受中央政府鼓勵之產業，本公司認為投資該產業將為本

公司長遠發展提供良好機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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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建議收購事項未必落實進行，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

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江山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余伯仁先生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余伯仁先生、張凱南先生及劉文平先

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文德先生、萬國樑先生及黃潤權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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